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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简 报
第 16 期

天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1月5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农场，天门经济开发区，市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

2023 年，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全面压紧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党委政府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扎实推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全力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现将有关工

作通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底线思维，慎终如始抓细抓实安全责任。市委、

市政府始终将专项行动作为稳增长、防风险、推改革、惠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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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抓手，主要领导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

审议《天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方案》，并

及时召开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专题动员部署会。全

市 16 个专委会第一主任、分管副市长分别对各行业领域进行安

排督办，协调推进。各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根据行业实际，分别

制定了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充分发挥纪律监督

机制，邀请市纪委监委对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开

展督导检查和明查暗访，对工作不力的 6 个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

行了通报批评、约谈。市安委办统筹抓总，定期督导检查、暗访

调度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共召开专委会会议 23 次，乡镇会议 8

次，印发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简报 15 期，发布工作

动态 22 期。

（二）坚持齐心戮力，步步为营突出推进指导服务。各专委

会结合行业特点，发挥专业优势，采取“重点帮扶”“指导教育

+执法惩戒”等方式，帮扶指导 5212 家企业精准查找重大事故隐

患。危险化学品领域，市应急管理局邀请省级专家组成 5 个工作

专班对全市 40 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过筛子”式隐患排查帮

扶服务，排查重大事故隐患 38 条，已全部整改完成。综合交通

领域，发挥专家作用，对市级挂牌的 2 处重大交通安全隐患，聘

请专业单位勘验设计，组织评审论证，制定整改方案，并严格按

照方案完善安全防范措施。城镇燃气领域，省城镇燃气专委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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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燃气领域专家先后对我市帮扶指导 2 次；专委会成员单位组成

4 个督导组，采取分片包干的方式，督导指导燃气企业制定隐患

排查整治方案。建设领域，成立 3 个检查组，抽调专家，开展了

高温汛期和重要节假日全市建筑工地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共检查

项目 76 个，发现一般隐患问题 223 条，已全部整改完成；配合

省建设专委会安全专家对我市开展帮扶指导，检查关键岗位人员

履职尽责、扬尘治理、防高坠及危大工程落实情况，发现安全隐

患 5 个，已全部整改完成。特种设备领域，市场监管局局领导带

队督促企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对企业的困难和问

题提出指导意见，推行监管与帮扶相结合的服务理念。农业农村

领域，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种植业、生态能源、农业机械、渔业渔

政、动物卫生监督等领域专家，对龙头企业、合作社、沼气池、

农机手、养殖场、屠宰场等领域开展帮扶制度，精准查找、科学

治理重大事故隐患，共组织 72 人次专家，39 批次指导服务 156

家次企业。医院领域，市卫健委聘请第三方机构每季度对我市医

疗机构开展一次帮扶检查。

（三）坚持重点管控，不遗余力深挖细查安全隐患。各地各

部门认真谋划，加强重点行业领域、薄弱环节的安全监管，全方

位、全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有效管控风险。聚焦重要因素和

关键环节，对危险化学品、消防、九小场所、服装加工厂、城镇

燃气等领域开展“百日整治”专项行动，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

生。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排查一般隐患 11178 处，已整改 11125

处；排查重大事故隐患 218 处，已整改 207 处，其中挂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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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处全部整改完成。

城镇燃气领域，累计派出检查人员2946人次，检查场所3075

个，发现隐患 2236 处，燃气企业自查隐患 776 处，均已全部完

成整改。消防领域，明确“四类重点场所”，制定“三大类、十

四项”工作措施，成立 6 个督导组，对 26 个乡镇办场消防安全

排查、风险隐患整治、消防安全培训、消防力量建设等情况进行

督导检查，共检查社会单位 1062 家，督促整改隐患 1490 处，办

理行政处罚 30 起，临时查封 2 家，“三停”2 家。特种设备领

域，结合违法生产使用小型锅炉案件查处行动、高压气瓶安全和

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运行情况、油气长输管道和燃气压力管

道、化工产业转移相关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开展检查工作，对

全市 468 家企业 4382 台套特种设备完成检查，下达监察指令 22

份，排查出重大安全隐患 8 处，已全部完成整改。电力和工业领

域，成立 6 个工作专班分片对全市各乡镇工业企业进行全覆盖常

规性安全大检查及冬季火灾专项治理检查，累计排查工业企业

325 家、服装场所 1000 余户、发电企业 242 家，督促整改一般

隐患 1500 余处。

（四）坚持精准执法，动真碰硬铁腕整治违法行为。

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全社会都是“监督员”“吹哨人”的

作用，公布举报电话，及时查处非法违法行为。全市实施行政处

罚 258 次，罚款 319.4505 万元，移送司法机关 3 人，约谈企业

125 家，责令停产整顿 65 家，公布典型执法案例 4 个。

危险化学品领域，查处违法案件 6 起，罚款 23.79 万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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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领域，查处违法案件 6 起，罚款 3.1 万元。烟花爆竹领域，查

处违法案件 9 起，罚款 4.665 万元。商贸成品油领域，关停取缔

非法加油站（点）8 个，查处非法流动加油车 4 台，查抽油品共

计 30 余吨，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1 人。城镇燃气领域，查处 1 起

因施工破坏燃气管网造成大范围停气事故，实行“一案双罚”，

罚款 10 万元。消防领域，市消防救援大队对拒不整改、逾期不

改火灾隐患的 57 家单位罚款 34.87 万元，对 10 名“两违”（违

规施工和违规电气焊作业）人员依法进行警告和处罚，并行政拘

留 1 人。建设领域，对五个项目的五家单位存在特种设备未通过

审批私自安装、未对特种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未对第三方监测单

位报告异常情况采取处置措施、未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未按施

工方案进行施工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处罚 8.55 万元。特

种设备领域，立案处罚 5 家，罚款 7.57 万元。全年调查处理安

全生产事故 2 起，罚款 89.90 万元。

（五）坚持预防为主，门到户说营造全民安全氛围。精心组

织“5·12 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五进”、

安全生产咨询日、119 消防宣传月等系列活动，广泛宣传普及洪

涝、地震、火灾、燃气等各类应急知识，促进安全文化的普及和

发展，共计发放安全手册、宣传册等资料 1.5 万余份，接待咨询

8000 余人。对各类企业开展安全培训 210 余次；组织各机关事

业单位、各企业观看《生命重于泰山》《6.13 十堰燃气爆炸事

故警示片和柳林镇“8.12”强降雨灾害警示教育片》65 余场，

组织 10 万余人参加防溺水知识宣传和湖北省公众应急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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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合市委组织部开展的《天门先锋 党员 e 家》活动，发

动全市党员干部参与居民用电、电气、用火、消防等安全知识宣

传，积极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先后推出了“一法一条例”

“两个清单”专题宣讲，集中学习《有限空间 无限风险》、《生

命至上》等安全生产典型案例，探索推进“安企共建”活动，采

取“安全常识宣传社区网格化管理”、“进门入户送安全”、“敲

门行动”等形式，将安全知识普及到户、深入人心。

二、存在的问题

经过全市上下共同的努力，我市安全生产和专项行动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还有待加强。从省、市随机抽查和明

查暗访以及督导检查的情况来看，我市仍有少数企业（主要是小微

企业）对专项行动工作不主动，企业自查流于形式，风险隐患辨识

不清、判定不准，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安全生

产管理水平不高，安全生产费用投入不足，安全教育培训力度不够，

员工安全意识缺乏，主要负责人落实履职不到位等问题。

（二）隐患排查力度有待加强。部分乡镇（办场）和部门对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不够重视，单位主要领导未亲自部署、督导专

项行动，督导检查和指导帮扶力度不大，宣传发动效果不理想，

信息报送不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欠缺，部分单

位安全生产专职人员配备不足，缺乏专业技术力量，对管辖区域

风险隐患底数不清、职责不明。

（三）监管执法有待加强。从数据统计情况来看，我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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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执法仍存在“宽松软虚”现象，16 个安全生产生产专委会

只有危化、烟花爆竹、综合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和

特种设备等专委会开展了精准执法工作，其他领域均未采取行政

执法手段推进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各行业领域和乡镇（办场）

运用通报、约谈、联合惩戒、停产整顿、关闭取缔、公开曝光等

手段不充分，大多数行业领域未公布安全生产典型执法案例。

三、下阶段工作要求

一是压实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充分发挥市安办牵头抓

总作用，持续强化“三管三必须”责任落实，突出警示教育、专

题培训、行政执法，通过考核奖惩、通报约谈、警示震慑等手段，

倒逼属地、行业领域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各专委会要分级压实

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编制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清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规范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督促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通报和“双报告”制

度，有效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

二是综合施策，常态开展隐患排查。进一步巩固专项行动成

果，按照排查要细、执法要严、处罚要狠、手段要硬的原则，严

格落实闭环管理要求，全面落实隐患排查、整治、验收、销号有

关要求，彻底清除安全隐患。要依托省、市专家和企业技术专家、

团队力量，进一步对小微企业、困难企业、重点企业、最不放心

的企业以及易发生事故的企业开展定点帮扶。牢固树立“隐患就

是事故”的理念，对排查出的隐患，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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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和预案“五落实”，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改彻底。

对排查整治不认真，未列入清单、经查实属于重大隐患的，视同

事故处理，引发事故的要从严从重追究责任。

三是严格执法，形成安全监管威慑。各有关部门要针对企业

层面的重点工作任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企业主体责任不落

实、隐患问题整改不到位等问题，该停产整顿的绝不放过，该取

缔关闭的绝不手软，确保罚到痛处、问出责任，决不能有任何姑

息纵容。对排查整治不力导致重大事故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

的，要依法从严对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实行“一案双罚”，对

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紧盯不放，督促企业坚决整改

落实到位，严禁以罚代管、罚而不管。充分用好新修订的《安全

生产法》和刑法修正案，加强与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动，实现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无缝衔接，始终保持执法高压态势。

四是宣传引导，构建浓厚安全氛围。充分利用电视、报刊、

网络新媒体等平台，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宣传，加大舆论

监督力度，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发挥安全生产

“吹哨人”作用。加强安全培训、抓好应急演练，增强群众安全

隐患辨识能力，提高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素养。畅通举报投诉渠

道，建立隐患举报奖励制度，严格执行安全生产黑名单和联合奖

惩机制，健全安全诚信体系，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构建人人讲安

全、事事为安全、时时想安全、处处要安全的局面。

附件：专委会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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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截止时间：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专委会

企业自
查发现
的重大
事故隐
患(个)

专委会
检查发
现的重
大事故
隐患
(个)

其中市
级政府
挂牌督
办的重
大事故
隐患
(个)

排查隐
患总数
(个)

专委会
监管对
象总数
（家）

专委会
抽查检
查的企
业(家
次)

专委会
抽查发
现问题
数（个）

专委会
帮扶指
导重点
企业(家

次)

专委会成
员单位负
责同志分
别到企业
宣讲（次）

行政
处罚
(次)

行政处罚
(万元)

其他执
法情况
（次）

油气长输
管线

4 4 1 8 52 2 2

民爆物品 3 3 2 5 6 5

城镇燃气 3 15 2 18 35 85 17 98 3 1 10 6

建设领域 1 12 1 13 84 82 19 37 3 9 60.0555 12

烟花爆竹 8 9 17 788 922 326 586 36 9 4.665 12

危化 53 6 1 59 44 229 130 76 7 6 23.79 6

非煤矿山 1 1 1 5 8 15 8

电力和工业 12 9 21 325 775 602 276 16 8 41.5 1

校园 1 1 1 2 309 397 96 71 13 9

特种设备 7 7 832 524 194 514 4 5 7.57 4

医院 2 5 7 46 125 13 92 83 1

综合交通 1 21 4 22 78 388 54 38 20 158 137 8

旅游 3 3 6 148 265 30 69

国土（地质） 1 2 3 1 10 7 6

农业农村 1 15 16 89 166 36 25 6 3

商贸
（成品油）

1 8 9 94 209 65 111 15 9

消防 1 9 1 10 455 1017 92 51 39 62 34.87 15

合计 88 130 10 218 3332 5212 1747 2072 255 258 319.450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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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安委会办公室，市委主要领导，市安委会主任，各副主任。

发：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农场，天门经济

开发区。

天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月 5 日印发


